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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解读]

心情：
如果放心也就不会离婚

赖女士连载的失联日记引起

了群里其他母亲的共鸣，她们的孩

子大多只有四五岁。在她们看来，

十月怀胎的辛苦与哺育孩子的操

劳都不算什么，最让她们牵肠挂肚

的莫过于孩子的杳无音讯：“ 如果

我们放心把孩子交给男方，也不会

闹到要离婚的地步。”

刘女士是微信群里唯一一个

把孩子从男方那里带回来的母亲。

回忆起这个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

刘女士一度哽咽：“ 现在还会做噩

梦，虽然把孩子带回来了，但孩子

变得特别敏感，因为我和他爸爸的

事情，我觉得特别对不起他。”

201 0年，刘女士与丈夫通过

诉讼离了婚，当时，法院将孩子的

抚养权判给了刘女士。在接下来的

两年时间里，男方每个周末都会来

到前妻家中探望孩子，刘女士觉得

即便离了婚，但孩子需要父爱，也

接纳了这样有规律的探望。在刘女

士的印象中，她与前夫在此期间并

没有翻过脸。

201 2年7月的某一天，一条来

自前夫的短信彻底打乱了原有的

平静。没有任何征兆，刘女士的前

夫带走孩子以后玩起了失踪，就在

刘女士掘地三尺遍寻不着的时候，

她收到前夫的短信：“ 孩子在我这

里，你别找了也见不到了，我永远

都不会还给你的。”

自此，刘女士陷入了长达一年

多的流泪时光，她告诉青年报记

者：“ 群里面那些妈妈备受折磨的

心路历程我全都经历过，愤懑、绝

望、抑郁，每一天都过得心力交瘁，

如果不是对孩子还抱有念想，我们

也不会咬牙坚持到现在。”

困难：
只能在道义上进行谴责

在此期间，刘女士说她从来没

有放弃过与前夫的协商：“ 我一直都

相信，好好谈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经过多次斗智斗勇一般的谈判，刘

女士打听到孩子被男方带去了外

地，由男方的父母在老家照看孩子。

“ 在这时候，孩子已经5岁了，

他向法院提出来要变更孩子的抚

养权。”诉说过程中，刘女士的嗓

音渐渐嘶哑了起来：“ 诉讼期间，

我到所有相关的部门都去跑过，但

是得到的答复和赖女士差不多，目

前，只能在道义上谴责男方。”

思来想去，与前夫的谈判一直

处于弱势，独自一人的她查阅了大

量的法律条款，向法院提出了管辖

权异议争取到了一些时间。刘女士

的内心陷入了纠结，她得知孩子已

经被前夫安排在老家上了幼儿园

大班，如果这时候效仿男方的做

法，也去把孩子抢回来，那孩子又

要重新适应班级里的环境，对孩子

的身心也是一种打击。

但是，她对孩子始终放心不下。

刘女士提出，等到孩子上完大班，

暂时交给男方照看，能否让男方把

孩子先带回上海，这样双方都能看

到孩子。即便是这样的请求也被男

方拒绝了。

最终，她狠了狠心，追去了男

方的老家，她带回了孩子。此时，与

前夫的谈判让她心中有了底气，孩

子的抚养权问题最后协商得到了

解决。

201 4年3月份，孩子如愿带回

了身边，刘女士内心的痛苦并没有

减轻，她曾经向心理咨询师求助为

孩子做心理疏导：“ 孩子不止一次

地对我说，妈妈，因为我的错，让你

和爸爸变成这样。”这句话像刀一

样割裂着刘女士内心强硬的那一

部分：“ 已经失去过孩子一次，我

没法想象第二次失去。即便是这

样，我还是允许男方过来看孩子，

但必须在我的视线范围内。”

刘女士的这段亲身经历给了

群里的其他母亲莫大的信心，她没

有忘记宽慰群里的母亲：“ 我们要

相信法律一定会健全起来。如果一

味地指责男方，加剧彼此的仇恨，

受伤害最大的其实是孩子。”

必要时采取
惩罚性措施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201 2年，

上海高院创设了探望监督人制度。

针对造成探望子女过程中父母之

间矛盾纠纷不断的情况，创设由父

母双方共同信任的第三方协助监

督探望子女的制度，维护未成年人

及其父母的合法权益。

这一制度创设以来，曾出现过

效果良好的案例，例如，在一方居

委会的安排下，父母双方带着孩子

是可以正常沟通的。

但是，面对有恃无恐、拒不配

合的一方当事人，承办法官有时也

会感到棘手。

长宁区法院少年庭副庭长钱

晓峰告诉青年报记者：“ 目前，已

有法官注意到，有的当事人积怨很

深，为另一方不断制造障碍，拒不

让对方看到孩子，但这和性别没有

太大的关系。”钱晓峰表示，当事

人私抢隐匿子女妨碍诉讼，比如在

庭审中出现私抢子女、肢体冲突等

严重干扰庭审秩序的，必要的时

候，根据具体情节按照妨碍民事诉

讼的相关规定，法院会通过罚款、

司法拘留等惩罚性措施加大强制

执行的力度。”

离婚大战孩子遭男方恶意藏匿 10位“ 失联”母亲建群互助
“ 禁止藏匿”能否立法是最热话题 法律专家：儿童权益保护 有灰色地带，急需出台配套实施细则

找回孩子的也不好过，伤害如影随形
在这个微信群里，大多的母亲都仍在苦苦追寻着孩子的下落，而对于唯一把孩子“ 抢”回身边的刘女士来

说，“ 成功”的代价也太过昂贵，自己的孩子在经历了多番折腾之后，已经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印记，小小年

纪说出的话语，就像刀一样割裂着刘女士内心强硬的那一部分。

急需出台
配套实施细则

当一段婚姻濒临破裂，孩子对

于父母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是用

来折磨对方的武器还是与之谈判的

筹码？这是萦绕在“ 宝贝回家”群里

1 0位母亲心头无法消解的难题。

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廖佩

娟分析指出，恶意藏匿孩子是当事

人片面理解了法院关于维持抚养

现状的判决，不具备直接控制子女

权利的一方，会发生“ 抢孩子”甚

至暴力争夺的情况，目的是改变抚

养现状，并期望法官将子女的抚养

权判给自己。

还有一部分当事人以能否探

视子女、是否给予抚养权作为条

件，迫使对方撤回离婚起诉或者同

意离婚。还有一种情况，离婚双方

将子女作为筹码，以期能多分得财

产。部分当事人在与对方协商财产

分割或者金钱补偿时，会把子女的

探视和抚养权问题作为多分得财

产或抚养费的条件。

廖佩娟告诉青年报记者，目

前，离婚诉讼适用的法律法规仅仅

局限在《 婚姻法》和其他程序性法

律，对孩子的保护的确存在着灰色

地带。

《 未成年人保护法》也并没有

出台配套的实施细则，例如，父母

双方不得违反孩子的看护与探望

的规定，如有违反，将适用哪些法

律条款等等。而在国外，一方当事

人恶意藏匿孩子的行为如有暴力，

另外一方报警，警察的出动绝不是

劝解夫妻缓和矛盾这么简单，谁使

用了暴力就会抓谁，情节严重的，

不允许保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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